台州精磊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万套新能源电动车电机端盖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台州精磊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万套新能源电动车电机端盖工程建设项目
（2）项目性质：扩建
（3）单位名称：台州精磊科技有限公司
（4）建设地点：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十塘中心河以西地块二
（5）工程内容：企业拟投资12588万元，购置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十塘中心河以西地块二，约18.06亩土地，新建厂房、研发中心、办公楼、电力设施等配套设施，总建筑面共计25300平方米。购置天然气集中熔化炉、压铸机、智能化喷漆流水线、喷塑线、清洗线、硅烷线、抛丸机、数控车床加工中心等配套设备，项目投产后可实现新增年产500万套新能源电动车电机端盖的生产能力。，可实现销售额1.5亿。
2 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见表1。

表1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

要素
	名称
	监测点坐标/m*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

能区
	相对厂址方位
	相对厂界距离/m

	
	
	X（东经°）
	Y（北纬°）
	
	
	
	
	

	环境

空气
	厂界周围

环境空气
	评价范围为以厂址为中心边长为5km的矩形
	人群健康
	二类区
	/
	/

	
	新南村
	121.523748
	28.549303
	居民
	
	
	西
	2028

	
	潘家村
	121.531109
	28.538924
	居民
	
	
	西南
	1803

	
	三坨村
	121.532991
	28.531597
	居民
	
	
	西南
	2343

	
	联盟村
	121.533616
	28.533054
	居民
	
	
	西南
	2172

	
	八塘村
	121.526755
	28.561956
	居民
	
	
	西北
	2177

	
	新联村
	121.520926
	28.544974
	居民
	
	
	西
	2371

	
	新龙村
	121.525183
	28.548043
	居民
	
	
	西
	1899

	
	新联村
	121.521497
	28.545359
	居民
	
	
	西
	2307

	
	八塘村
	121.53565
	28.545136
	居民
	
	
	西南
	1024

	
	新市村
	121.527467
	28.544521
	居民
	
	
	西
	1774

	地表水
	九条河
	121.5428263414
	28.5492995377
	农业/工业
	地表水环境质量
	IV类水功能区
	E
	40

	声环境
	厂界周围声环境
	厂界四周200m范围内
	声环境质量
	3类区
	/
	/

	地下水及潜水含水层
	/
	/
	/
	地下水质量
	未划分
	/
	/

	土壤*
	南侧农田
	121.5449923642
	28.5494623037
	1km评价范围内

	
	东侧农田
	121.5416190553
	28.5493076488
	

	*注：1、根据图2.4-2，本项目所在地为工业园区，周边1000m范围无居民点和其他规划敏感点等土壤保护目标。

2、对照图2.5-6  台州市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和图2.5-8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总体规划，本项目周边2.5km范围内无其他规划敏感点


3 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本项目对外环境影响主要为运营阶段。

废气：根据影响预测分析结果表明，本项目新增污染物正常排放下污染物短期浓度贡献值的最大浓度占标率为26.69%；项目叠加现状浓度、以及区域在建、拟建项目叠加后的短期浓度符合环境质量标准。主要污根据对本项目废气产生及排放途径的分析，正常情况下，项目不存在排放源场界外存在短期浓度超过环境质量标准情况，因此不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废水：项目外排废水包括生产废水和员工生活污水，冷凝水循环使用；其他生产废水经预处理达纳管标准后与化粪池预处理的生活污水一并达标纳管排放，由路桥滨海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对附近地表水环境基本无影响。
固废：本项目固体废物处置符合国家技术政策，处置要求符合国家标准。因此，企业只要对固废加强管理，及时回收或清运，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基本上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噪声：预测结果表明，项目投产后，四周厂界昼、夜间噪声贡献值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

4 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要点

目前环评分析采用表2中污染防治措施，各污染物可达标排放。最终采取的环保措施以专家论证、达标排放及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为准。
表2  污染防治措施清单

	措施名称
	主要内容
	预期治理效果

	废气
	DA001
熔化废气排放口
	在集中熔化炉投料口、扒渣口、出水口设置集气罩，镁合金熔化保温一体炉设置顶吸罩、保温炉设置集气罩，收集的废气一并进入耐高温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
	达标排放

	
	DA002
压铸废气排放口
	在压铸机顶部设置移动式集气罩，废气收集后，经两级水喷淋吸收装置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
	

	
	DA003
抛光粉尘排放口
	设备抛光工位，废气收集后经水幕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
	

	
	DA004
抛丸/喷砂粉尘排放口
	设备密闭，废气收集后经自带的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
	

	
	DA005
喷塑粉尘排放口
	生产线密闭集气，废气收集后经滤筒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
	

	
	DA006
塑粉固化废气排放口
	在烘道进出口设置集气罩，废气收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
	

	
	DA007
溶剂型涂装废气排放口
	喷涂线生产线密闭、微负压集气，废气收集后一并经水帘+水喷淋+干式过滤器+活性炭吸附、脱附装置+催化燃烧装置处理后一并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
	

	
	DA008
水性涂装废气排放口
	喷涂线生产线密闭、微负压集气，废气收集后一并经两级水喷淋装置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
	

	废水
	生活污水
	厂区化粪池预处理后达标纳管
	达标排放

	
	冷却循环水
	项目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回用不外排

	
	其他生产废水
	本项目生产废水经企业自建生产废水处理设施预处理达纳管标准后（预处理+隔油+调节+混凝沉淀+气浮+A2/O）达标纳管
	达标排放

	噪声
	车间降噪设计
	对车间设置隔声墙，车间日常关闭门窗生产。
	达标排放

	
	设备合理布局
	车间内设备应合理布局，高噪声设备尽量布置于厂区中央
	

	
	设备隔声降噪
	对高噪声的风机、空压机等，尽量布置在隔声间内，并在风机座基础减振，安装弹性衬垫和保护套；风机进出口管路加装避震喉；对风机安装隔声罩或在进风口安装消声器。
	

	
	强化生产管理
	定期检查设备，加强设备维护，使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和减轻非正常运行产生的噪声，做到文明生产；对运输车辆加强管理和维护，保持车辆良好工况，厂内应该限制车速，禁鸣喇叭，尽量避免夜间运输。
	

	固废
	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等难以综合利用的危险废物需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理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不造成二次污染

	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
	做好事故安全工作，将污染物泄漏环境风险事故降到最低。做好风险事故（如泄漏、火灾、爆炸等）状态下的物料、消防废水等截流措施，加强厂区及地面的防渗漏措施：①加强管道接口的严密性，杜绝“跑、冒、滴、漏”现象。②做好固废堆场的防雨、防渗漏措施。③防止地面积水，在易积水的地面，按防渗漏地面要求设计。④排水沟要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设。⑤加强检查，防水设施及地埋管道要定期检查，防渗漏地面、排水沟和雨水沟要定期检查，防止出现地面裂痕，并及时修补。⑥加强废气处理设施的维护和检修，确保稳定达标排放，种植较强吸附力的植物。

	环境风险防范
	按规范要求运输物品，加强存储设施（仓库等）维护管理、设施线路检修，以及环保设施的正常稳定运行管理，按规范要求编制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按要求落实及备案。


5 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项目建设符合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项目建设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的要求；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等的要求。同时，项目的建设基本符合“三线一单”的要求。项目投产后通过采取切实可行的污染治理措施，污染物均可做到达标排放，所排污染物控制在允许范围之内，对环境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由此可见，项目在该址的实施从环境保护角度看是可行的。

6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及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的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单位或团体。现对建设项目所在地及周边区域的公众和有关单位征求如下事项：对本项目的了解程度；对目前本地区环境质量的满意程度；主要关注的环境问题；对企业环保行为的满意程度；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态度以及具体的意见和建议等。

7 公开的方式和时间

本次公示采取村庄、街道等单位宣传栏现场张贴及网站发布形式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2025年12月9日~2025年12月23日。
8 公众意见反馈途径

自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公众可以信函、电话或其他方式与环评单位或建设单位或环保部门反馈。环评单位将在项目环评报告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工程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9 建设单位、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项目建设单位：台州精磊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总    联系电话：13968687322
环评单位：浙江翠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温工    联系方式：18058424583
项目所在地生态主管部门：台州市生态环境局路桥分局
联系电话：0576-82409036
10 审批前公示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将在报送生态主管部门审批前，在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https://sthjt.zj.gov.cn/)公开。

台州精磊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2025年12月09日
